
	附件3

考核指示及评分表

	考核内容
	考核指标
	分值
	数据来源

	重点工作开展情况
	组织领导
	5分
	各县（市）、区有关证明
文件及实地检查

	
	扶持政策
	20分
	

	
	政策落实
	10分
	

	
	执法监管
	15分
	

	工作目标完成情况
	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
	20分
	直联直报系统

	
	规模养殖场（小区）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
	30分
	直联直报系统

	加减分
	考核年度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提高6个百分点以上
	1～2分
	直联直报系统

	
	考核年度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
	1～2分
	直联直报系统

	
	被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部门督办、约谈的
	每件扣2分或1分
	市农委、市环保局

	否决项
	考核期内发生特别重大、重大畜禽养殖污染突发事件的
	不合格
	市环保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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